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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宝市人民政府
关于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64号提案的
答  复

茹文东等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彻底清理沿黄生态廊道水面滩涂等垃圾漂浮物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对灵宝市沿黄生态廊道环境卫生清理整治的关心与支持。接到您的建议后，我市高度重视，安排由黄河河务局牵头办理，市、乡镇、相关部门负责人到现场进行实地调研。
为深入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2023年1月我市制定了《灵宝市2023年沿黄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工作方案》，我们及时成立“清四乱”工作专班，统一思想认识，制定整改方案，建立整改台账，明确了责任人和时间节点，制定了保障措施。抽调15人到沿黄5个乡镇实行网格化排查及督导，聚焦问题、攻坚克难，集中开展黄河“四乱”清理攻坚行动，组织专项检查25次、部门联合行动13次，召开专题会议3次，市委督查室督查4次，集中整治河湖“四乱”问题172处，拆除完成93处，美化提升79处，清理滩地及水面垃圾约400余方。2024年3月，我市制定了《灵宝市黄河廊道提升提质和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工作方案》，方案中对沿黄生态廊道环境整治及美化提升工作进行了责任分工，要求沿黄各乡镇坚持做好沿黄公路两侧、岸边水域卫生保洁和漂浮物打捞工作，结合河长制工作，制定长效机制，坚持长期保持，另结合《三门峡市河长制办公室关于深入开展黄河水面及滩地垃圾清理整治的通知》（三河办〔2024〕9号）文件要求，市委督察局、农业农村局、黄河河务局对沿黄滩区及水面垃圾进行排查并进行督导整治，截止目前，沿黄各乡镇均已开展清理整治工作，清理垃圾约120余方，清理水面漂浮物约10余方，出动车辆11辆，出动人员100余人次。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让“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理念深入人心。同时，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安排巡河员加大对人居环境巡查力度，尤其是河道的卫生情况，发现垃圾乱堆乱放及时清理，并建立重点部位监督整治台账。
感谢您对沿黄生态廊道环境卫生工作的关心，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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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三门峡市政协提案委（3份），三门峡市政府督查室（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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